
 新竹市 115學年度內湖國民小學『交通導護人員勤務工作要領』研習活動 

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本市 115年強化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相關工作計畫。 

二、依據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8日府教社字第 1150081858號函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加強交通安全教育，提升交通秩序倫理道德修養，保障親師生之生命安全。 

二、交通志工人員經驗分享，增強導護人員學童上、放學交通安全警覺、法令知識

與急救及交通事故處理技巧，以協助學校輔導學生上下學安全。 

参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新竹市香山區內湖國民小學 

肆、辦理日期：115年 8月 25日（星期二）10：00-12：00。 

伍、研習地點：教師研習室。 

陸、參加研習人員：本校協助執行交通導護工作之導護老師及交通導護志工。 

柒、研習內容：交通安全觀念認知、事故通報、交通指揮與事故現場處理。 

115年 8月 25日 
(星期二) 

課程內容 主講（持）人 

09：50～10：00 報到 學務處 

10：00～11：50 
交通導護執勤法令與要領 
交通事故處理實務技能 

新竹市警察局 
許筱慈警官 

11：50～12：00 綜合座談 學務處 

捌、研習方式：本市警察局專人至學校宣導。 

玖、報名方式：請至教師研習護照系統報名，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 2小時。 

拾、經費來源：所需經費由市政府專款補助。 

拾壹、本計畫陳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